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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新 消 息 
107 年 7 月 16 日起戶政新措施上路，歡迎多加利用  

1、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或死亡登記，通報勞保局申請國/勞保生育給付或勞保家屬死亡給付  

    戶政事務所每日將民眾申請給付資料(包括申請人提供之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)通報勞保局，勞保局審核通過

後，直接通知申請人並將相關給付匯入民眾帳戶，民眾如有相關疑義及辦理進度查詢，可以逕洽勞保局諮詢。   

2、新增以自然人憑證方式線上申辦離婚、死亡及出生地登記  

下列戶籍登記事項，民眾得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 30 日內，以自然人憑證於網路申

請登記： 

1.雙方在國內現有或曾設戶籍者，經我國法院調解、和解離婚成立或裁判離婚確定 

  之離婚登記：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人。 

2.在國內死亡，死亡者非為戶長之死亡登記：以死亡者之親屬、配偶或同戶之人為 

  申請人。 

3.經我國法院為死亡宣告，受死亡宣告者非為戶長之死亡宣告登記：以聲請死亡宣 

  告者為申請人。 

4.在國內現有戶籍者，出生地為空白之出生地登記：以本人為申請人。 

 線上申辦申請方式  

1.進入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(http://www.ris.gov.tw/)，點選線上申辦戶籍登記項目。 

2.選擇欲辦理登記類型，輸入所需相關資訊後即送出申請，無須再掃描或上傳證明文件。 

3.戶政事務所受理後，於接獲機關通報資料即進行查證，審核無誤後就直接辦理登記。 

4.並於完成後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民眾，可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戶口名簿換發及國民身分證換證事宜。 

 本所於 107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辦理清查「未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」之戶籍狀況  

    按清查人口作業規定第 2 點規定：「戶政事務所清查人口，清查期程及對象如下：……(六)未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

者：每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清查。……」依上揭規定，各戶政事務所於 107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辦理清查

「未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」，請民眾配合戶政人員辦理人口清查作業，以落實戶籍登記，維護國民權益。 

 

http://www.newluchu.gov.tw/introduce/hrtraffic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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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 民 措 施 
戶籍登記不用等  線上申辦快速便利  

民眾辦理案件除了電話詢問、現場等候外，我們提供您更多的選擇！拿起您的手機、平板或透過電腦線上一按，即

可享受不必排隊的 VIP 服務喔！快來看看如何使用吧~ 

 1.內政部網路預約服務： 

服務項目 核發證明 自然人憑證 一般戶籍登記 假日結婚登記 

預約方式 開放隔日起 7 日內預約，採時段制， 

上下午各 3 個時段(9、10、11、14、15 及 16 時)，各為 1 位 

開放隔日起 1 個月內均

可預約，採時段制，上午

9 時、10 時、11 時。 

服務方式 本所收到預約申請後由專人電

話聯繫並先行製作完成，於預

約時段內至服務台領取。 

本所收到預約申請後由專人電話聯繫，

於預約時段內報到後優先辦理。 

本所收到預約申請後由

專人電話聯繫，是日派

員服務。 

 2.桃園網路 e 指通 

服務項目 核發證明 自然人憑證 

預約方式 至桃園 e 指通網站或由本所官網-便民服務-桃園網路 e 指通直接點選辦理項目並選擇洽辦時間。 

服務方式 本所收到預約申請後由專人電話聯繫並先行製

作完成，於預約時間內至服務台領取。 

本所收到預約申請後由專人電話聯繫，於預約時

間內報到後優先辦理。 

  

 

 

 

 3.蘆竹戶政線上預約取號 

服務項目 核發證明 自然人憑證 一般戶籍登記 假日結婚登記 

預約方式 開放隔日起 5 日內預約，可預約上班時間任一時段，每時段 2 位。 

服務方式 本所收到預約申請後發送簡訊或以電話通知預約成功，於預約時段內報到後優先辦理。 

  

         

      

可預約時段最多! 預約服務項目最多! 

桃園網路 e 指通 

 

內政部網路預約服務 蘆竹戶政線上預約取號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imgres?imgurl=http://mobiz.cc/tpls/tw/assets/icon/icon_friend.png&imgrefurl=http://mobiz.cc/index.php?do%3Dmobile&docid=mQW8CGdfKaBq8M&tbnid=XFCDQmhPr-AZvM:&vet=10ahUKEwi2jKCXv9LTAhXMpZQKHVwhCII4rAIQMwguKCwwLA..i&w=400&h=220&bih=788&biw=1516&q=%E6%89%8B%E6%A9%9F&ved=0ahUKEwi2jKCXv9LTAhXMpZQKHVwhCII4rAIQMwguKCwwLA&iact=mrc&uact=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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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令 宣 導 
出境滿 2 年之遷出登記說明  

 Q：小明大學畢業之後即前往海外留學，留學結束後直接選擇在國外就業，已經超過 

     兩年都不曾回國…在戶籍上，應該怎麼處理呢？ 

 A：國人出境 2 年以上，應依戶籍法相關規定，由本人委託他人或由戶長於 30 日內 

    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出登記才對喔！ 

 Q：如果沒有辦理遷出登記的話，該怎麼辦呢？ 

 A：如果是在臺有戶籍國民，持中華民國護照出境滿 2 年以上未入境者，戶政  

    事務所得逕為辦理遷出 (國外 )登記，也就是說，會由戶政事務所收到出境  

    通報之後，將先通知您辦理遷出登記，如遲遲仍未辦理，就由戶政事務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為辦理遷出登記。  

Q：遷出登記之後，是不是我就沒有國籍了？ 

A：國籍與戶籍是不同的層面喔！遷出登記只是表示旅居國外，並不會因此失去國籍，所以依舊是中華民國國民 

    喔！請放心。 

Q：那我的健保等事項該怎麼處理呢？ 

A：當事人戶籍經遷出國外登記者，其健保部分因非戶政管轄業務，關於個人權利義務事項請盡速洽詢各主管機關 

    妥慎辦理。 

Q：如果遷出國外後還想回國定居，要怎麼恢復我的戶籍呢？ 

A：有戶籍國民戶籍經逕為遷出登記者，如欲返臺定居，應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後，向遷入地戶政 

   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，持外國護照入境者，則視為外國人入境，不得辦理遷入登記。  

Q：那要準備哪些東西辦理恢復戶籍？ 

A：恢復戶籍應備文件如下： 

1.中華民國護照(或入國證明文件)。 

2.國民身分證。 

3.遷入他人戶內者應持遷入地戶口名簿；如欲單獨立戶者，應持單獨立戶證明文件，如最近一期房屋稅單、房 

屋所有權狀等。 

4.印章(或簽名)。 

5.最近 2 年內拍攝之符合規格相片 1 張或可繳交數位相片（繳交數位相片者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-網 

  路申辦-國民身分證影像上傳 https://www.ris.gov.tw/webapply/765 上傳數位相片） 

Q：如果身分證不見了，可以一起申請補發嗎？ 

A：可以喔！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均可辦理補發國民身分 

    證，如同時需要辦理恢復戶籍，請至戶籍地戶政事務 

    所辦理即可，並提供護照正本作為佐證文件，規費為 

    200 元。 

 

  

 

 

1.國人出境 2 年以上，當事人或戶長應為遷出（國 

外）登記，如未辦理者，戶政事務所接獲內政部移

民署通報後，得逕為遷出登記。 

2.戶籍已辦理遷出（國外）登記之國人，應持中華民 

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，始得辦理遷入（恢復 

戶籍）登記。 

戶政小學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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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 政 焦 點 
戶政熱門申辦   桃園市生育津貼  

  桃園市為推廣宜居友善城市，並紓緩新生兒家庭育兒負擔，自 104 年 4 月 1 日起即開辦生育津貼，以鼓勵生

育，提高生育率，本月市政焦點就來討論桃園市的生育津貼該如何申請，生個傳家寶，男女都很好！ 

申請資格  

新生兒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，其設籍本市連續達一年以上，且申 

請時仍設籍本市之父或母，得申請本要點津貼： 

(一)新生兒在本市各戶所辦理出生登記。 

(二)非於國內出生之新生兒，返國後在本市各戶所辦理初設戶籍登 

記。 

前項設籍期間之計算，以最後遷入本市之日起，算至新生兒出生之 

日止。 

新生兒之父母因死亡、行蹤不明或受監護宣告致無法提出申請者， 

得由同戶籍之監護人或三親等以內血親提出申請。 

申請方式  

本津貼採申請制，申請人需於新生兒出生之次日起 6 個月內至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或區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，逾

期視為自動放棄。 

發放金額  

單胞胎每胎發放新臺幣 3 萬元 

雙胞胎每胎發放新臺幣 3 萬 5,000 元 

三胞胎以上，每胎發放新臺幣 4 萬 5,000 元 (以新生兒取得出生證明為準) 

應備文件  

一、申請人親自申請：申請表、申請人之身分證、印章及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 

二、委託他人代為申請：申請表、同意書、受託人之身分證及印章、申請人之身分證、親筆簽名或蓋章之委託書 

    及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 

注意事項 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發放津貼；已領取津貼者，應予追繳： 

一、不符申請資格者。 

二、未檢具或拒絕提供申請應備資料及文件。 

三、以詐術、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提出申請或領取津貼。 

四、提出申請逾所定期限。但因執行機關人員之過失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 

     事由，致提出申請逾期者，不在此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 

   

 


